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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林业大学
标志性成果培育项目执行情况表



	立项项目类型
	按立项项目通知发文的名称填写

	项目名称
	按项目任务书填写

	项目负责人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所在学院
	

	立项年度
	（2022、2023）年




填表日期：2025年11月  日

	负责人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学位
	
	职称
	
	研究方向
	

	项目组成员
	姓名
	所在单位
	职称
	现研究方向或从事专业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立项经费
（万元）
	
	已拨付经费（万元）
	

	项目负责人自评
（是否完成项目中期考核任务）
	部分完成	（根据执行情况选择：完成、部分完成、未完成）

	一、项目执行情况
1. 项目已完成成果情况（限500字）
依托培育项目对已完成的主要成果情况进行具体说明，并按成果类型分条目列出成果清单。成果类型如：获奖、项目、论文、荣誉等。
成果原件材料请提供电子版并压缩为单文件，电子版材料命名规则为“2022年立项项目终期考核+项目负责人姓名/2023年立项项目中期考核+项目负责人姓名”。










2. 成果预期完成情况（限500字）
2022年立项项目终期考核：若预期不能完成《项目计划任务书》约定的标志性成果，请说明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；若预计延期后能完成，请明确延期能完成的理由和预计完成的时间；若申请项目成果调整，请明确调整后的成果类型、能完成的理由以及预计完成时间。
2023年立项项目中期考核：重点介绍项目研究工作的主要进展以及预期取得的成果情况。如预计需延期完成的，请明确延期能完成的理由和预计完成的时间；如申请项目成果调整，请明确调整后的成果类型、能完成的理由以及预计完成时间。
   

















	二、学院审核意见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三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审核意见


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四、专家组审核意见


           专家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专家组成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    

   年   月   日

	五、学校审定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盖章
   年   月   日



